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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7_94_B3_E8

_AF_B7_E6_B5_B7_E4_c27_32084.htm 【案情】 申请人：交通

部广州海运管理局。 被申请人：日本国籍“海燕（ｏｃｅａ

ｎ ｓｗａｌｌｏｗ）”轮之各关系人： 船东：日本国燕洋海

运株式会社（ｅｎｙｏ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 

保险人：ｔｏｋｙ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ｅ ｉｎｓ

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 租船人：ｃｏｓｍｏ ｔａｎｒ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最后租船人：ｃｏｓｍｏ ｏｉｌ ｃｏ， ｌｔｄ

。 损害青岛港码头之各关系人： 青岛港务局。 青岛市人民保

险公司。 申请人所属“大庆２４５”轮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１２日１６０９时离上海黄埔港空放青岛，并于当月１８日

１２４５时靠妥黄岛油码头西泊位，进行装油前的准备工作

。１９０５时该轮前部突然爆炸起火，后沉没于码头附近。

本次事故造成青岛港务局码头受损、当时停泊在黄岛油码头

东泊位的日本国籍“海燕”轮船舶损害和该日籍船上人员伤

害等损失；并产生了清除打捞“大庆２４５”轮残骸的费用

。 申请人认为，上述爆炸事故及其损害都非其本身的实际过

失和私谋造成，故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

申请，愿意参照国际通常做法，保证将船舶残值人民币４０

００００元连同从出事之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８％计

息的利息人民币１９９２００元（预算至１９９２年１月１

８日），一并存入法院以设立责任限制基金；请求依法判决

予以认可并确定优先顺序及分配程序，以最终解决因“大庆

２４５”轮爆炸事故所产生的一切赔偿责任。 【审查与裁判



】 青岛海事法院受理了申请人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请，经

审理查明：申请人系大型航运企业，设有专门的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对油轮的营运、管理制定有完备的安全防火防爆规

章制度及操作规程。其所属“大庆２４５”轮系１９７７年

７月在大连造船厂建造的２４０００吨级原油运输船（船舶

总长１７８．６米，型宽２５米，型深１２．６米，总吨位

１５９８１．２４吨，净吨位７６５２．０４吨，单推进器

，主机功率９０００ｈｐ）。爆炸事故发生前，船舶技术状

况正常，各种船舶证书均处于有效期内，该轮处于适航状态

。船上共有船员５２名，主要船员均持有港务监督签发的有

效职务证书。爆炸事故及其损害属实。事故发生时该轮尚未

受载，无运费收入，亦无其他赔偿收入。该轮残骸经打捞后

由青岛市拆船加工公司购得，价款人民币４０万元。被申请

人日本国燕洋海运株式会社因此次事故造成其船舶受损而向

申请人提出的索赔额为１０１８２８６８２日圆。 青岛海事

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引起的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和其他人的赔

偿责任成立，而尚无证据证明该责任的产生系申请人的故意

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申请人对限制性债权的赔偿额应根据我

国有关责任限制的规定确定。据此，根据我国有关法律（交

通部《关于海损赔偿的几项规定》）规定及相关国际惯例，

青岛海事法院作出如下裁定：（１）准予申请人交通部广州

海运局责任限制的申请；（２）申请人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人民币５７０６６６．７０元（“大庆２

４５”轮残值人民币４０万元加自事故发生之日至基金设立

之日的利息）责任限制基金；（３）被申请人自收到裁定书

之日起６０日内向本院办理限制性债权登记。 上述裁定下达



后，青岛海事法院即在当地的《青岛日报》上连续三日公告

下列主要内容：（１）本院业已接受申请人责任限制的申请

，并责令申请人在限期内向本院提交责任限制基金，本院将

依照有关规定以此项基金数额进行限制性债权的分配；（２

）申请人已列明的被申请人应自收到本院裁定书之日起６０

日内，向本院办理限制性债权登记；（３）对该项责任限制

基金有请求权的其他限制性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６０

日内向本院办理债权登记，愈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对责任

限制基金求偿的权利；（４）限制性债权人登记债权，应提

交书面申请和享有债权的证据。 上述裁定、公告送达、刊登

后，下列利害关系人在限期内提出了下列债权登记的申请： 

一、申请人广州海运局提出了《关于业已偿付的两项费用代

位请求优先受偿的申请书》，请求对其业已支付的下列两项

费用在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１．打捞、清除“大庆２

４５”轮费用５５０万元人民币；２．日本国籍“海燕”轮

一名船员受伤后的善后处理费用４４７６０２６日圆。 二、

被申请人“海燕”轮船东日本国燕洋海运株式会社因“大庆

２４５”轮爆炸致其船舶受损，申请总额为１２９５９７４

６０日圆（包括利息）的债权登记。 青岛海事法院收到上述

两项债权登记申请后，分别向债权登记人发出通知：先予受

理其登记申请，至于申请是否准许及具体的债权额的确定，

待进一步审理后决定。 青岛海事法院接受债权登记后，又分

别向登记债权人发出通知：告知债权登记情况，并附债权登

记申请书及文件副本，同时通知其如对登记债权有异议的，

可在限期内向法院提出异议。 登记债权人日本国燕洋海运株

式会社接到法院的上述通知后，对申请人能否享受责任限制



的权利等问题提出下列异议。一、“大庆２４５”轮爆炸事

故发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８日，而法院受理此案的时间是

１９９２年１月３０日，两年的时效期间早已届满，申请人

已丧失了请求法院保护的权利。二、“大庆２４５”轮在爆

炸事故发生前即存在油管破裂的隐患，一直未予修理，船舶

不适航，该轮船东对爆炸事故的发生有故意和重大过失，不

应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对第一项，青岛海事法院经审查认

为：申请人曾于１９８８年３月向本院提出责任限制的书面

申请，本院当时未予受理，时效中断，其期间从１９８８年

３月重新起算。申请人又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向本院提出责

任限制的书面申请，本院也未予受理，时效中断，其期间从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重新起算。此后，申请人于１９９０年７

月１０日直接向被申请人提出责任限制的书面申请，时效又

中断，其期间从１９９０年７月重新起算。在此之后，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此次爆炸事故的赔偿事宜始终在没间断

地协商。故至本院受理此案时止，两年期间未届满。对第二

项，青岛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从“大庆２４５”轮爆炸情

况看，尚不能证明该轮船长或船员对事故的发生有过错。经

说明道理，异议人日本国燕洋海运株式会社放弃了异议，承

认申请人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 据此，青岛海事法院认为，

据现有证据证明，本案爆炸事故应认为系意外事件，根据我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从事高空、高压、易燃、

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

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

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大庆２４５”轮系从事易燃、易爆，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



的原油运输的船舶，虽然空载，但其舱内残存的原油极易挥

发形成可燃气体。发生爆炸后，申请人应对本次事故承担无

过错责任。由于作为船舶所有人的申请人在此次事故中没有

故意或重大过失，符合责任限制的条件，故申请人关于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的申请应予准许。申请人所提出的业已偿付的

日本国籍“海燕”轮受伤船员善后处理费用，以及日本国燕

洋海运株式会社提出的船舶受损损失属于限制性债权，应由

申请人设立的责任限制基金赔偿；申请人提出的“大庆２４

５”轮残骸清除打捞费用属于非限制性债权，不能参加责任

限制基金的分配。 登记双方希望法院调处本案。青岛海事法

院即主持召开了债权人会议。 登记债权人就责任限制基金分

配等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申请人承担此次爆炸事故的赔

偿责任，以业已设立的责任限制基金为限；日本国燕洋海运

株式会社承认申请人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二、申请人放弃

已登记的打捞、清除“大庆２４５”轮残骸费用债权的请求

；责任限制基金由日本国燕洋海运株式会社登记的船舶损害

赔偿债权及申请人代位登记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债权分配；

三、日本国燕洋海运株式会社从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８５０

００美元，剩余部分由申请人受偿；四、日本国燕洋海运株

式会社受偿的款项，由申请人负责将人民币责任限制基金兑

换成美元后直接支付；五、日本国燕洋海运株式会社撤回因

同一事故引起的船舶损害赔偿而向其他（境外）法院对申请

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青岛海事法院对该协议审查后认为，该

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合法

有效，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裁定予以认可。责任限制

基金即按协议条款支付。 【评析】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又称



为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是指船舶在航行中或停泊时，由

于船长在执行职务时的作为或不作为，或由于其他航海事故

而产生的重大民事责任，船舶所有人除非有过错或知情、或

参与，则只在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内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以减轻船舶所有人的实际赔偿责任的一种赔偿制度。此为海

商法中所特有的赔偿制度。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实际上是赋

予责任人依法定条件而享有的一种抗辩权，由责任人在海事

赔偿纠纷中作为一个抗辩条件提出，以限制其最终的赔偿责

任。因此，一般应由责任人在海事赔偿诉讼中依法向有管辖

权的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并在申请中提出请求

限制责任的债权种类、金额以及责任限制总额。经法院依法

进行必要的审查，进而作出准许或不准许其申请的裁定。准

许的，责任人应在法院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总额应为法

律规定的限额，加上自责任产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

相应利息。在此审查程序中，法院主要审查和确认申请人的

海事赔偿责任是否成立，以及申请人是否具备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的条件。因为，责任人申请责任限制并非对债权人赔偿

责任的当然承认，如果依法确认申请人没有海事赔偿责任，

也就谈不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请人虽有海事赔偿责任，

但不具备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条件的（船舶所有人有过错或知

情、或参与），则不能享有责任限制的利益。 此后，法院应

发出公告，通知限制性债权人参与责任限制基金清偿，接受

其他对申请人享有债权的债权登记，审查其债权是否属于限

制性债权（即可参与责任限制基金清偿的债权）。 限制性债

权确定后，法院即应及时召集限制性债权人协商责任限制基

金的分配，能达成协议的，按协议分配责任限制基金；不能



达成协议的，则按比例判决责任限制基金的分配。 本案申请

人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不是在海事赔偿诉讼中提出的，

而是由责任人主动、独自提出申请，并同时请求一并解决最

终赔偿责任的。这在我国尚属首例。同时，该申请案是在我

国海商法颁布之前受理，并于其施行之前（１９９２年１１

月７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２８次会议通过，自１９

９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审结的。故在程序上和实体上，主

要是参照国际做法和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基本理

论，并结合我国主管部门的有关海事赔偿的规定，积极进行

了探索：首先，在确认申请人的海事赔偿责任成立并具备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条件的基础上，依法裁定准予其责任限制的

申请，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设立一定限额的责任限制

基金，作为本次事故的最高赔偿数额。其次，发布法院公告

，晓谕限制性债权人参与责任限制基金清偿，接受债权登记

，通报债权登记情况，并令登记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的登记

提出异议。再次，经确认限制性债权后，召集债权人会议进

行协商，促使他们达成分配责任限制基金的协议，法院裁定

予以认可。这些作法无疑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我国民事诉讼

法和海商法都没有对此种案件的具体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的情

况下，为法院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可予借鉴。另外，青岛海事

法院对本案债权人的异议、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及享

有责任限制的条件、对限制性债权的认定的处理，亦是适宜

的，同样可给人以启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